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設施果菜周年生產試驗示範溫室工程採購評選項目及方式(修正案)
1、 評選項目：
1. 規劃設計內容30分：
(1) 規劃理念及進度15分
(2) 工程設計15分

2. 施工計畫25分：
(1) 選用資材10分
(2) 施工規劃15分

3. 廠商評鑑20分：
(1) 廠商規模、資本額及國際合作經驗10分

(2) 國內外規劃、設計、施作溫室工程實績或證明10分
4. 標價20分：
(1) 工程費用合理性10分

(2) 單價分析表10分

5. 優規5分
2、 評審標準：
1. 投標廠商應至少就評選項目提出包括主體工程規劃設計、建築使用執照申請及施工等工程事項企劃書供評選委員評選，必要時得請投標廠商簡報企劃內容。
2. 評選委員就各該評選項目依廠商企劃書內容及完整性，比較各投標廠商所提規劃、施工時程、資材規格或證明資料數量進行評分。
3、 評定方式：
1. 本案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標，採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且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同意者為最有利標。
2.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再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
3. 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4. 投標廠商平均分數未達70分或企劃書內容低於規劃要求者，為不合格，不得作為最有利標廠商。
